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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乙向丙購買中古之Ａ車，丙尚未交車前，乙即將Ａ車轉售甲。嗣甲認為乙怠於請求

丙交車，以乙、丙為共同被告提起代位訴訟，請求丙應將Ａ車交付乙，乙應將Ａ車

交付甲。問：乙在訴訟中抗辯其因甲遲延給付價金，已解除甲、乙間之買賣契約；

丙則提出乙尚未交付價金之同時履行抗辯。而法院調查證據結果，認為乙、丙之上

開抗辯均有理由，應如何判決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甲起訴請求乙返還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並委任丙、丁二位律師為訴訟代

理人，均授與特別代理權限，乙於訴訟中抗辯已清償 20 萬元。試附理由說明下列

問題：（25 分） 
丙律師認為乙已清償 20 萬元，具狀向法院表示變更聲明只請求返還 80 萬元，嗣

丁律師到庭則表示仍請求就 100 萬元借款為裁判，其效力如何？ 
如第一審法院判決甲敗訴，該判決正本於民國 100 年 8 月 1 日送達丙律師，於

100 年 8 月 5 日送達甲，於 100 年 8 月 10 日送達丁律師。嗣丁律師於 100 年 8 月

23 日以甲名義提起上訴，其效力如何？ 

三、甲男知其妻乙與主管丙有姦情，乃會警於某日入夜至某汽車旅館抓姦，乙、丙於警

局均否認通姦，辯稱僅至該館休息而已。惟同行之同事丁（未婚）攜女友至該館，

則坦承係受丙之託，安排兩人至旅館姦宿，審判中丁改稱當日驚嚇過度，隨口胡言，

乙、丙並未姦宿。嗣丁於丙與其妻戊離婚事件中又坦承安排乙、丙姦宿事；問於乙、丙

通姦刑案中： 
丁在警局之證言有無證據能力？（13 分） 
丁在民庭之證言有無證據能力？（12 分） 

四、甲原任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，承辦乙涉嫌殺丙未遂案件，起訴後乙經該

地院判刑，乙不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，適甲調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，經分

案又為承辦該上訴案之公訴檢察官，問甲應否自行迴避？（25 分） 


